附表三之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作業規範/112年7月)
[bookmark: _GoBack]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折繳代金繳款證明書
本人（公司）　　　於接受基地　　　區　　　段　　　小段　　　地號等　　　筆土地容積移轉一案，前經貴府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新北府城開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函確認應繳納容積移轉折繳代金費用共計　　萬　　元。
	繳款人 ：             ﹝蓋章﹞
地址：
電話：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﹝蓋章﹞
地址：
電話：

	（請黏貼繳款證明單據予本欄位）
欄位說明：1.繳款證明單據影本請標示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2.請於繳款證明單據由繳款人（或申請人）於騎縫處核章。


註1：倘本案因故申請退回全額款項或因找補作業退回部分款項，款項將退回繳款人之帳戶。
